附件1

钦州市2020年防雷安全生产大检查实施方案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强监管严执法年”专项行动的通知》（桂安委〔2020〕1号）精神，为落实气象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防雷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我市防雷安全工作，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创造和谐稳定的安全环境。钦州市气象局牵头组织开展一次全市防雷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为确保大检查工作取得实效，结合我市防雷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决策部署， 按照安全生产“强监管严执法年”专项行动的要求 ，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全面检查与严格执法相结合、企业自查与政府督查相结合、属地负责与部门督导相结合，在全市范围内，加强防雷安全意识，消除防雷安全隐患，完善防雷措施，全面落实气象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和各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积极推动联合执法检查、联合惩戒，严厉查处安全生产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有效遏制较大事故，努力减少一般事故，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创造和谐稳定的安全环境。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大检查工作取得实效，成立钦州市防雷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本行业领域的安全大检查工作。
组  长：彭福祥
副组长：朱明
成  员：李永平  胡  定  刘开道
联络员：胡  定  联系电话：18607773468
        刘开道  联系电话：13877744268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局政策法规科，各县气象局要相应制定本地区的防雷安全生产专项实施方案，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地区的防雷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
         三、检查时间和范围
（一）检查时间：2020年3月至10月底，历时8个月。
（二）检查范围：全市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加油（气）站，油（气）库，油气管道、石化项目等场所。
         四、检查内容
    （一）有关企业和危爆危化场所是否依法安装防雷装置；
    （二）有关企业和危爆危化场所的防雷装置是否依法经过气象部门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bookmark: _GoBack]    （三）投入使用后的防雷装置是否委托取得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进行年度定期安全检测（危爆危化场所每半年检测一次）；
    （四）定期安全检测中发现的防雷安全隐患是否进行整改，投入使用的防雷装置是否符合规范标准；
（五）是否建立健全防雷安全有关制度和应急预案;
         五、检查步骤和时间安排
从2020年3月下旬到10月底，集中开展全市防雷安全大检查。
（一）制定实施方案（2月底-3月上旬）
 各市县气象局要成立由单位一把手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防雷安全生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大检查的主要任务、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落实责任、细化措施，层层动员部署，广泛宣传发动。 
（二）自查自纠（3月上旬-4月中旬）
各有关单位，作为防雷安全责任主体，按照本方案要求，对照《钦州市危爆危化场所企业防雷安全隐患自查自改表》（附件2）中的检查内容和检查表开展自查,认真查找隐患，如实填写隐患清单，并制定隐患整改方案及时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制定整改方案，落实防范措施。
（三）检查及监督整改（20120年3月中旬到9月底）
1.市、县气象主管机构组成检查组，针对企业开展防雷安全隐患自查自改情况，对企业进行抽查检查，并填写《钦州市危爆危化场所企业防雷安全隐患抽查检查表》（见附件3）。市、县级抽查的企业不应重复。
2.对大检查发现的每一项事故隐患，要严格落实整改责任，检查人员要及时跟踪督查整改情况，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四）总结提高（2020年9月底到10月底）
1.要对企业自查、自改工作是否到位，督查、抽查是否有效进行总结，对于企业自查自改不到位的，要及时督促企业进行“回头看”，并加强监督检查。
2.要认真汇总分析，形成防雷安全大检查总结报告。
         六、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落实责任。各级气象主管部门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求，将危爆危化行业列为防雷安全重点监管单位抓紧抓实，强化督查检查，推动安全生产工作扎实深入开展。各有关企业要高度重视雷电灾害防御工作，落实主体责任，把专项检查督查与日常工作有机结合，消除防雷安全隐患。
2.周密部署，强化检查。各级气象主管部门要按照本方案的要求，加强组织部署，按步骤和时间要求开展联合检查，确保抽查检查扎实开展，不走过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及时责令限期整改，并跟踪落实。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或者发生问题的，要依法严肃查处。
3.加强总结，建立机制。各级气象主管部门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建立工作联动机制，确保防雷安全检查督查常态化。要及时总结检查督查工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升执法检查的效果，促进全市防雷安全生产工作。市、县气象局从4月份起，每月3日前（4月3日首次报送）将截止上月底开展大检查情况和执法处罚、集中整治等统计情况报送到市气象局政策法规科，政策法规科统一汇总报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办公室和市局办公室；6月22日前将上半年、10月31日前将全年大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整改方案、整改报告、总结报送市气象局政策法规科，政策法规科统一汇总报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办公室和市局办公室。

